

附件1
北京市职业病防治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

为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《关于印发2020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（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）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卫办职健函[2020]641号）精神，对我市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配备职业病危害监测设备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项目绩效目标
为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配备采样检测设备，加强职业病危害监测能力建设。按照有关财政规定，严格采购设备程序。2021年3月配备到位，2021年5月完成设备资产登记入账。
二、项目内容和数量
按照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加强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职健发〔2020〕5号）提出的仪器设备配备标准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采购所需设备，满足监测需要。
设备资金已拨付到各区，按照每区20万元标准落实采购，设备种类和数量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。
三、项目实施
此次配备的仪器设备，由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需求，区卫生健康委按照财政有关规定和要求集中统一采购落实。
四、工作安排
1.设备采购和安装调试：2021年3月底前，完成设备采购和安装调试工作。
2.设备使用培训：2021年4月，完成相关人员设备使用培训工作。
3.办理资产转移接收: 2021年5月底前，完成设备资产登记入账工作。













配备采样检测设备推荐清单（第一批）
    （一）化学因素
1	.低流量大气采样器（包括防爆和个体，流量范围覆盖0.01～0.2L/min）
2	.中流量大气采样器（包括防爆和个体，流量范围覆盖0.1～1.5L/min）
3	.高流量大气采样器（包括防爆和个体，流量范围覆盖1～5L/min）
4	.大流量采样器（包括防爆，流量范围覆盖5～25L/min）
5	.低流量校准计（1级精度，校准流量范围一般为0.005～0.5L/min）
6	.中流量校准计（1级精度，校准流量范围一般为0.05～5.0L/min）
7	.高流量校准计（1级精度，校准流量范围一般为5.0～30.0L/min）
8.冲击式呼尘采样头
9	.旋风式呼尘采样头
10.保温样本保存箱
11.车载低温样品保存箱（-5～10℃）
12.气压计	
13.便携式非分光红外一氧化碳（CO）/二氧化碳（CO2）测定仪
14.便携式电化学探头复合气体检测仪（主要可检测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硫化氢、氰化氢、氯气、氨、磷化氢、砷化氢、氟化氢等，可根据需要选配）
15.有毒气体快速检测管（主要可检测一氧化碳、硫化氢、氯气、二氧化碳、氨、二氧化硫、二氧化氮、磷化氢、氟化氢等，可根据需要选配）
16.气体检测仪校准装置
（二）物理因素
17. 风速测定仪	
18.WBGT测定仪
19.温湿度计
20.噪声测定仪（包括防爆）
21.噪声频谱分析仪
22.脉冲积分声级计
23.个体噪声剂量计（包括防爆）
24.声级计校准器
25.电磁场测定仪（包含高频、超高频、低频电磁场及微波等频段）
26.紫外辐射测定仪（含UVA、UVB、 UVC三个探头）
27.手传振动测定仪
28.照度计	

